
 

開會時間：中華⺠國⼀⼀⼀年六月十七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正 

開會地點：台北巿南港區經貿二路 196 號 10 樓 南港老爺行旅壹會議室  

本公司已發行股數: 114,488,857 股     實際流通在外股數: 114,488,857 股      

出席股東所持股數: 90,484,350 股      出席股數佔全部已發行股數百分比：79.03% 

親自出席董事：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昌鴻、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蘇家弘 

視訊出席董事：獨立董事暨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周光仁、獨立董事瞿志豪、獨立董事 

葉德昌 

親自列席人員：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惠貞會計師 
 

主席(代理)：李昌鴻                        紀錄：黃麗敏 
 

⼀、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 ⺠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 

(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本公司董事會造具 110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之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惠
貞、高靚玟兩位會計師共同出具查核報告。前述財務報表、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
暨盈餘分派之議案等，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4
及公司法第 219 條規定，特此報告，敬請鑒查。 
 
此致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1 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周光仁 

                                            中華⺠國 111 年 3 月 3 日 

 
   

 

(三) ⺠國 110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本公司經 111 年 3 月 3 日董事會決議，以現金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金額分別為新台幣

53,437,000 元及 5,685,000 元。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四）⺠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案 

１. 依據公司章程第二十⼀條之⼀規定，盈餘分派案若以現金股利為之，則授權董事

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2.  本公司經111年3月3日董事會決議，自⺠國110年度累積可供分派盈餘中，提撥股

東股利計新台幣366,364,342元分配現金股利，每股配發3.2元，發放至元為止，元

以下捨去，不⾜⼀元之畸零款合計數，擬由本公司轉列其他收入。 

      3.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嗣 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率異動而須修正時，授權董事

⻑全權處理。 

 

   （五）⺠國 110 年度資本公積分派現金案 

1. 本公司依據公司章程第二十⼀條之二規定，若以資本公積配發現金，則授權董事會

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2. 本公司經111年3月3日董事會決議，自超過面額發行普通股溢價之資本公積中，提撥

現金新台幣45,795,543元以現金發放予股東，每股配發0.4元，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

捨去，不⾜⼀元之畸零款合計數，擬由本公司轉列其他收入。 

3.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另訂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發放日及其

他相關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致使每股配發金額異動而須

修正時，授權董事⻑全權處理。 

 

四、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案 
案由：擬承認⺠國 110 年度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謹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 110 年度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委託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惠貞及高靚玟會計

師查核完竣，認為⾜以允當表達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 110

年度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情形，並檢附營業報告書。 

      二、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90,484,350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64,173,536 權)；贊成 90,459,709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64,148,895 權)，反對 16,413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6,413 權) ，無效票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8,228 權(其中電

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8,228 權) ，贊成比率 99.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承認⺠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案，謹請承認。（董事會提） 
說明：本公司 110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615,903,212 元，擬具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如下：

  

 
 

 

             單位:新台幣:元

本期稅後淨利 615,903,212 

減: 確定福利計畫精算損失列入保留盈餘 (215,331)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61,568,788)

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40,215,647)

110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513,903,446 

加: 期初未分配保留盈餘 15,053,731 

減: 因採權益法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149,828,298)

 註銷庫藏股借記保留盈餘  (9,814,468)

截至 110 年度累積可供分派盈餘 369,314,411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紅利(每仟股配發 3,200 元) (366,364,342)

期末未分配盈餘  2,950,069

附註：現金股利係按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元之

畸零款合計數，擬由本公司轉列其他收入。 

 
董事⻑：陳其宏                  總經理：蘇家弘                會計主管：黃麗敏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90,484,350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64,173,536 權)；贊成 90,459,709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64,148,895 權) ，反對 17,413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7,413 權) ，無效票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7,228 權(其中
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7,228 權) ，贊成比率 99.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公司章程」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 ⼀、配合中華⺠國 110 年 12 月 29 日華總⼀經字第 11000115851 號函令修正「公司法」部

分條文，擬修訂公司章程。 

   二、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90,484,350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64,173,536 權)；贊成 90,458,708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64,147,894 權)，反對 17,414 權

(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7,414 權)，無效票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8,228 權(其中電

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8,228 權)，贊成比率 99.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表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配合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國 111 年 1 月 28 日金管證發字第 1110380465 號函令修正「公

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文及實際需要，擬廢止本公司 110 年 8 月 20

日 後修訂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並重新訂定。 

二、擬廢止之條文請參閱附件，擬重新訂定之條文請參閱附件。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90,484,350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      

數 64,173,536 權)；贊成 90,458,708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64,147,894)，反對 17,414 權(其

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7,414 權)，無效票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8,228 權(其中電子投

票行使表決權數 8,228 權)，贊成比率 99.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五案 

案由：擬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案，謹請討論。（董事會提） 

說明：⼀、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

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因本公司董事或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爰依法提請股

東會同意。 

      三、擬提請⺠國 111 年股東常會解除之董事競業限制項目，請參閱附件。 

決議：本議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90,484,350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      

數 64,173,536 權)；贊成 90,457,433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64,146,619 權)，反對 18,645

權(其中電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18,645 權)，無效票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8,272 權(其中電

子投票行使表決權數 8,272 權)，贊成比率 99.9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 : 無。 

六、散會。 



 

⺠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 
2021年營運計劃實施成果 

2021年全球仍受疫情影響，雖疫苗覆蓋率逐漸增高，但仍造成物流及原物料短缺問題，

因應此挑戰，友通除持續開發及發表新產品外，同時也積極與客戶溝通保持密切聯繫，以因

應全球供應鏈缺料問題，尋求解決方式。 

在逐步進入後疫情時代，更加速了自動化的需求，為避免人與人的接觸，因此許多零售

系統轉為無人化或自助服務，而工廠將產線自動化，更是⼀個急迫性問題，因此相關的工業

電腦需求提升。 

友通在車載應用的佈局也精益求精，受利於疫苗運輸需倚賴大量冷凍車承載，貨車需要

的遠端監控溫度以確保疫苗品質，這些行動監控應用，不單需要有聯網能力，同時該產品也

要有耐高低溫、震動且高穩定度之特性，在技術與品質的車規要求，皆已超過⼀般工業電腦

的水平。 

對於萬物聯網的應用，友通也著墨多年，針對邊緣計算的產品，提出多平台方案，搭配

友通完整的軟韌體支援，客戶可在短時間建立其應用程式，做遠端監控，減少維護及維修成

本，也因無人員移動，更降低病毒傳播或人員耗損的機會，與客戶達到雙贏的結果。 

2021年友通的合併營收淨額為新台幣132.11億元，較2020年成⻑58%。合併營業利益新台

幣5.26億元，合併稅後盈餘新台幣7.82億元，較去年成⻑64%。其中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淨利

為新台幣6.16億元，每股稅後盈餘新台幣5.38元。 

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如下: 

106年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負債占資產比率（％） 25.40 31.88 37.89 37.73 55.30

⻑期資金占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比率（％） 541.14 345.56 174.28 170.20 215.89

資產報酬率（％） 10.16 13.64 9.44 5.86 7.86

權益報酬率（％） 13.26 19.17 14.52 9.19 14.84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46.64 68.90 68.73 53.51 85.96

純益率（％） 11.25 11.62 8.85 5.72 5.92

每股盈餘（元） 3.65 5.28 5.51 3.54 5.38

獲利能力

               年   度
 近 五 年 度 財 務 分 析資料

分析項目

財務結構

 

 
 
 



 

2022年營運及研發計畫如下： 

(1) 經營方針及研發計畫 

1. 發展CPU整合FPGA設計能力，提供更多元客製化服務。 

2. 持續深耕高效能低耗電微型產品。 

3. 連結開源OS的開放性，加強OS軟體的友善開發環境。 

4. 與醫療客戶聯手以精準規格滿⾜需求。 

5. 提升寬溫寬壓與防水防塵防震之強固規格。 

(2) 重要營運政策 

1. 新興市場的開發佈局 

除在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皆有佈點外，針對亞洲與南美洲，友通將持續深耕，尋

找合適的代理商或是既有客人，對於新興市場做⻑期投資耕耘，擴大當地市占

率。 

2. 提高產品網路安全標準 

工業萬物聯網之後，相伴而來的就是網路的安全問題，如何避免產品遭駭而造

成損失，成為市場上 關注的議題，友通在產品的設計流程上，導入IEEE & IEC

網路安全認證標準，以讓客戶安心。 

3. 客製主板的服務推廣    

少量多樣⼀直是工業電腦 主要的特性，友通提供客製主板的服務，基於現有

的主板做快速客製方案，並且幫助客戶做產品生命週期的用料管理，版本控制，

節省客戶對硬體開發及維護所要花費的時間，以達到⻑期合作的合作模式。 

展望 2022，HPC 高性能運算需求，高傳輸network security 安全網路需求，高智能GPU

需求，都是未來產業升級及具需要的元素，友通未來也將在綠能、自動化、金融科技、智慧

醫療、智慧服務、資料中心、智能運輸等為主要佈局重點。 

友通將不斷於變⾰浪潮中扮演要⾓，引領核心技術發展，挹注產業成⻑動力。透過智能化及

自動化降低多方營運成本，進而提升生產力，在未來十年內將影響多方戰略價值鏈、商業佈

局與勞動力發展等，其中可窺見工業電腦龐大的應用商機。也將持續強化既有產品優勢與營

運體質，憑藉研發團隊的厚實經驗深植產品力與技術力，掌握未來趨勢，紮實競爭根基並解

決客戶痛點。連帶延伸管理縱深，培育人才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推動公司治理與策略轉型升

級，以達成員工、股東、客戶及各利害關係人的期待，為未來營收成⻑打造更穩固基礎，朝

向企業永續經營目標邁進。 

敬祝您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董事⻑ 陳其宏                   總經理 蘇家弘                會計主管 黃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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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

"#$$%&�$%�&'*+,'$-

ÉT�defhi

110.12.31 109.12.31
����1 @��V � @��V �
A>�1�

1100 �?@�Í�?@(EFß($)) $ 1,521,790 12 1,922,245 24

1110 ÎÂ9:Ï��ÏáæB.@p�1ÐA>

(EFß(*)) 28,528 - 28,221 -

1136 Ï<ûåÁQæB.@p�1ÐA>

(EFß(Ñ)�Ò) 1,708 - 1,708 -

1170 �ÇHÑ±�CÒàV(EFß(Ù)(Ó$)�Ò) 2,596,077 21 1,840,247 23

1180 �ÇHCÒÐ´ek(EFß(Ù)(Ó$)�Ô) 167,795 2 144,234 2

1200 ��YÇHÒ(EFß(Ù)�Ô) 30,806 - 13,411 -

130X �ÌÍ(EFß(ß)) 3,583,295 29 1,528,105 19

1410 [ÕÒ] 133,011 1 60,497 1

1460 ÖküLA>�1(EFß(Ô)(�)(')) 312,601 3 - -

1470 ��YA>�1 16,227 - 8,045 -

��AA>�1/� 8,391,838 68 5,546,713 69

LA>�1�

1517 ÎÂ�Y8/9:Ï��ÏáæB.@p�1ÐLA>(EFß

(,)) 42,547 - 30,807 -

1600 �È>1;×Ø�Öî(EFß(�)�Ô) 2,466,382 20 1,911,589 24

1755 X?<�1(EFß(')�Ô) 267,778 2 144,577 2

1780 9À�1(EFß(Ò)('$)�Ô) 974,453 8 308,790 3

1840 ÙÚbÛ�1(EFß('Ô)) 78,856 1 87,688 1

1990 ��YLA>�1(EFß('ß)) 90,342 1 53,840 1

LLA>�1/� 3,920,358 32 2,537,291 31

�1N� $ 12,312,196 100 8,084,004 100

(ZÐ\åE/0CD��EF)

��]�Ü�Ý Ptk�Þ8ß ���s�à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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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4(-âã)

"#$$%&�$%�&'*+,'$-

ÉT�defhi

110.12.31 109.12.31
23�<: @��V � @��V �

A>23�

2100 äPåÒ(EFß('*)�Ò) $ 1,311,304 11 823,701 10

2120 ÎÂ9:Ï��ÏáæB.@p23-A>

(EFß(*)) 821 - 9,768 -

2130 �/Í23ÐA>(EFß(Ó$)) 181,755 1 96,698 1

2170 �ÇÕÑ±�CÒ 2,191,477 18 1,083,474 13

2180 �ÇÕCÒÐ´ek(EFÔ) 63,053 1 104,880 1

2200 ��YÇÕÒ(EFß(Ó*)�Ô) 548,898 4 404,349 5

2230 �QPbÛ23 86,768 1 122,492 2

2250 �23nîÐA>(EFß('Ù)) 46,247 - 56,827 1

2280 çè23ÐA>(EFß('Ñ)�Ô) 73,484 1 52,120 1

2322 �$&téP.]PåÒ(EFß(',)�Ò) 20,000 - - -

2399 ��YA>23 17,092 - 17,614 -

��AA>23/� 4,540,899 37 2,771,923 34

LA>23�

2540 ]PåÒ(EFß(',)�Ò) 1,730,000 14 - -

2570 ÙÚbÛ23(EFß('Ô)) 315,669 3 174,584 2

2580 çè23ÐLA>(EFß('Ñ)�Ô) 181,231 2 63,896 1

2640 �à×ØêÂ23ÐLA>(EFß('ß)) 40,584 - 39,962 1

LLA>23/� 2,267,484 19 278,442 4

��23N� 6,808,383 56 3,050,365 38

ë�Vì��O�.<:(EFß(,)(Ò)('Ô)

  ('Ò))�

3110 �
Q 1,144,889 9 1,146,889 14

3200 ��Q�í 655,744 5 679,735 9

3300 �¥lîï 1,371,470 11 1,235,993 15

3400 ��Y<: (114,824) (1) (74,607) (1)

3500 ðÑ - - (12,907) -

ë�Vì��O�.<:/� 3,057,279 24 2,975,103 37

36XX L)*<:(EFß(Ò)('Ò)) 2,446,534 20 2,058,536 25

��<:N� 5,503,813 44 5,033,639 62

23�<:N� $ 12,312,196 100 8,084,004 100

(ZÐ\åE/0CD��EF)

��]�Ü�Ý Ptk�Þ8ß ���s�àáa



		
�����������

/08/9:4

"#$$%&�$%�&$+$-7'*+,'$-

ÉT:defhi

110&» 109&»

@�V � @�V �
4000 \OHBàV(EFß(Ò)(Ó$);Ô�'Ñ) $ 13,211,276 100 8,349,522 100

5000 \OÁQ(EFß(ß)(�)(')('$)('Ù)('ß)
(Ó*);Ô�'*) (10,690,279) (81) (6,240,423) (75)

\OòÂ 2,520,997 19 2,109,099 25
\Oó?(EFß(Ù)(�)(')('$)('Ñ)('ß)
�(Ó*);Ô�'*)�

6100 ôûó? (1,172,469) (9) (746,508) (9)

6200 �stó? (405,221) (3) (355,860) (4)

6300 õöiêó? (421,608) (3) (405,350) (5)

6450 [P«?K9÷øÂ: 4,631 - 46,744 1

6000 ��\Oó?/� (1,994,667) (15) (1,460,974) (17)
\OàÂ 526,330 4 648,125 8
\O6HB�ùk(EFß(Ô)('Ñ)(Ó,)�Ô)�

7100 �ÂúHB 2,581 - 5,350 -

7010 ��YHB 20,261 - 19,758 -

7020 ��YÂ:�9Û 459,492 3 (44,378) (1)

7050 �CDÁQ (24,511) - (15,178) -
��\O6HB�ùk/� 457,823 3 (34,448) (1)

7900 ÛâàÂ 984,153 7 613,677 7

7950 K�bÛó?(EFß('Ô)) (202,247) (1) (135,844) (1)

8200 QPàÂ 781,906 6 477,833 6
�Y8/9:(EFß('Ò))�

8310 ÈI�û79:.]�

8311 ×ØêÂ�ü.ñæB& 270 - (5,168) -

8316 ÎÂ�Y8/9:Ï��ÏáæB.<:�2��
^y?ÎÏ9: 11,740 - (3,527) -

8349 �ÈI�û.]�ª´.bÛ (55) - 1,033 -

11,955 - (7,662) -

8360 åäxðI�û79:.]�

8361 #6\�Ç¥CD�4ý�.þýÿV (54,068) - (20,309) (1)

8399 �xðI�û.]�ª´.bÛ - - - -

(54,068) - (20,309) (1)
QP�Y8/9: (42,113) - (27,971) (1)

8500 QP8/9:NV $ 739,793 6 449,862 5
QPàÂë�V�

8610 ì��O� $ 615,903 5 405,046 5

8620 L)*<: 166,003 1 72,787 1

$ 781,906 6 477,833 6
8/9:NVë�V�

8710 ì��O� $ 575,471 5 382,109 4

8720 L)*<: 164,322 1 67,753 1

$ 739,793 6 449,862 5
Oîï(ÉT�defi5EFß(*'))

9750 UQOîï $ 5.38 3.54
9850 ��Oîï $ 5.33 3.51

(ZÐ\åE/0CD��EF)

��]�Ü�Ý Ptk�Þ8ß ���s�à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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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AB4

"#$$%&�$%�&$+$-7'*+,'$-

ÉT:defhi

110&» 109&»
\O�>.?@AB�
�QPÛâàÂ $ 984,153 613,677
��¾]��
  �H:ó9]�

Y�ó? 176,957 148,587
<ûó? 67,378 28,732
[P«?K9÷øÂ: (4,631) (46,744)
ÎÂ9:Ï��ÏáæB@p�1ÎÏ9Û 829 20,471
Âúó? 24,511 15,178
ÂúHB (2,581) (5,350)

���ÂHB (999) (1,260)
+�È>1;×Ø�Öî9Û(Â:) 1,854 (296)
+�ÖküLA>�1Â: (469,360) -
^y?6fþýÂ: - (29,953)
çè£�Â: (5) (222)
H:ó9]�/� (206,047) 129,143

���\O�>ª´.�1�23=>&�
����\O�>ª´.�1.à=>�

	*ÎÂ9:Ï��ÏáæB.@p�1Àm (2,117) (13,452)
����ÇHÑ±�CÒÀm (559,311) (67,859)
����ÇHCÒÐ´ek(Àm)K
 (23,561) 129,678
�����YÇHÒ(Àm)K
 (17,396) 17,666
����ÌÍ(Àm)K
 (1,251,608) 233,994

[ÕÒ](Àm)K
 (77,855) 9,146
�����YA>�1K
(Àm) 1,349 (267)
������\O�>ª´.�1.à=>/� (1,930,499) 308,906
����\O�>ª´.23.à=>�
����¦��§¨.@p23K
 (8,947) -
����/Í23Àm 85,057 3,536
����ÇÕÑ±�CÒÀm(K
) 323,659 (301,430)
����ÇÕCÒÐ´ekK
 (41,827) (101,442)
�����YÇÕÒK
 (26,003) (30,689)
����23nî(K
)Àm (10,580) 842
�����YA>23(K
)Àm (833) 5,158
����à×ØêÂ23K
 (517) (2,322)
�  ����\O�>ª´.23.à=>/� 320,009 (426,347)
������\O�>ª´.�1�23.à=>/� (1,610,490) (117,441)

�¾]�/� (1,816,537) 11,702
� \�1{.?@(Ak)AB (832,384) 625,379
H¬.Âú 2,582 5,350
ùÕ.Âú (24,250) (14,870)
ùÕ.bÛ (199,263) (125,234)

���\O�>.à?@(Ak)AB (1,053,315) 490,625

(ä(ã)

(ZÐ\åE/0CD��EF)

��]�Ü�Ý Ptk�Þ8ß ���s�àáa



		
�����������

/0?@AB4(-âã)

"#$$%&�$%�&$+$-7'*+,'$-

ÉT:defhi

110&» 109&»
���>.?@AB�

+�ÎÂ�Y8/9:Ï��ÏáæB.@p�1 - 26,410

�¬Ï<ûåÁQæB.@p�1 - (2,707)

+�Ï<ûåÁQæB.@p�1 - 47,532

+�ÎÂ9:Ï��ÏáæB.@p�1 981 5,699

�º���.H:(�|b¬.?@) (41,201) -

+�ÖküLA>�1ÏÒ 542,245 -

�¬È>1;×Ø�Öî (993,714) (33,063)

+�È>1;×Ø�ÖîÏÒ 1,677 782

�Ìk¥g@K
 1,056 1,635

�¬9À�1 (15,396) (13,177)

��YLA>�1Àm (31,575) (4,455)

H¬.Â 999 1,260

���>.à?@(Ak)AB (534,928) 29,916

���>.?@AB�

äPåÒÀm 5,982,178 2,818,377

äPåÒK
 (5,494,381) (2,608,849)

å]PåÒ 2,200,000 -

��]PåÒ (454,170) -

çèQ@�� (76,445) (54,773)

�i�?@Â (343,467) (572,444)

�¬���< (515,360) (164,563)

L)*<:=> (52,225) (40,014)

�����>.à?@AB(Ak) 1,246,130 (622,266)

�Z=>º?@�Í�?@.�� (58,342) (21,373)

QP?@�Í�?@K
& (400,455) (123,098)

P�?@�Í�?@ïV 1,922,245 2,045,343

P�?@�Í�?@ïV $ 1,521,790 1,922,245

(ZÐ\åE/0CD��EF)

��]�Ü�Ý Ptk�Þ8ß ���s�à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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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ì��������

�.�),?AB

110.12.31 109.12.31
����� &��0 � &��0 �
'#���

1100 %&$ T%&(-.®(�)) $ 240,866 4 255,401 5

1110 ¡%��¢�S�°µ(�&%��£'#(-.®(�)) 27,137 - 28,221 1

1136 ¢�É´�8µ(�&%��£'#(-.®(¡)$í) 1,500 - 1,500 -

1170 ��Ñ�$�¤¯0(-.®(©)$(��)) 244,269 4 276,532 6

1180 ���¤£$IN(-.®(©)(��)$¢) 382,231 6 468,580 10

1200 ?@��¤(-.®(©)$¢) 22,692 - 9,926 -

130X ��(-.®(®)) 1,104,949 17 446,537 10

1410 5¥¤� 30,619 1 18,562 -

1470 ?@'#�� 591 - 436 -

''#���� 2,054,854 32 1,505,695 32

$'#���

1517 ¡%?@����¢�S�°µ(�&%��£$'#

(-.®(�)) 41,259 1 29,920 1

1550 ��!���è�(-.®(í)) 3,124,831 48 2,196,984 46

1600 �#� ¦§$¦½(-.®(ì)$¢) 1,066,375 16 936,096 20

1755 2�!��(-.®(�)$¢) 123,454 2 2,287 -

1780 ����(-.®(í)(��)$¢) 10,522 - 7,256 -

1840 ¨©G�D��(-.®(�¢)) 39,170 1 50,433 1

1990 ?@$'#�� 23,597 - 5,243 -

$$'#���� 4,429,208 68 3,228,219 68

��6� $ 6,484,062 100 4,733,914 100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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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ì��������

�.�),?AB

110.12.31 109.12.31
��$!� &��0 � &��0 �

'#���

2100 ±�²¤(-.®(��)) $ 700,000 11 660,000 14

2120 ¡%��¢�S�°µ(�&%��-'#(-.®(�)) 65 - 3,825 -

2130 � ��£'#(-.®(��)) 36,729 1 5,237 -

2170 �¥�¤ 694,084 11 472,171 10

2180 �¥�¤£$IN(-.¢) 89,898 1 143,209 3

2200 ?@�¥¤(-.®(Ó�)$¢) 269,196 4 194,696 4

2230 8�G�D�� 12,682 - 85,686 2

2250 ��Q½£'#(-.®(�©)) 46,247 1 56,827 1

2280 ³´��£'#(-.®(�¡)$¢) 14,282 - 2,302 -

2399 ?@'#�� 4,490 - 3,659 -

''#���� 1,867,673 29 1,627,612 34

$'#���

2540 7�²¤(-.®(��)) 1,300,000 20 - -

2570 ¨©G�D��(-.®(�¢)) 104,503 2 91,237 2

2580 ³´��£$'#(-.®(�¡)$¢) 114,023 2 - -

2640 ¯§¨µF��£$'#(-.®(�®)) 40,584 1 39,962 1

$$'#���� 1,559,110 25 131,199 3

����6� 3,426,783 54 1,758,811 37

!�(-.®(í)$(�í))�

3110 ï
8 1,144,889 17 1,146,889 24

3200 �8�¶ 655,744 10 679,735 14

3300 wH·¸ 1,371,470 21 1,235,993 26

3400 ?@!� (114,824) (2) (74,607) (1)

3500 Ü¹Ñ - - (12,907) -

��!�6� 3,057,279 46 2,975,103 63

��$!�6� $ 6,484,062 100 4,733,914 100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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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ì�������������

�.:),?AB

110�� 109��
&�0 � &�0 �

4000 67��¯0(-.®(��) ¢$�¡) $ 3,460,880 100 3,777,182 100

5000 67�8(-.®(®)(ì)(�)(��)(�¡)(�©)
(�®)(Ó�) ¢$��) (2,798,695) (81) (2,837,330) (75)

67ºF 662,185 19 939,852 25

5910 s(8)Q%É�F� 18,792 1 (2,761) -
67ºF 680,977 20 937,091 25
67»�(-.®(©)(ì)(�)(��)(�¡)(�®)
�(Ó�) ¢$��)�

6100 ¼É»� (187,585) (5) (175,055) (5)

6200 ÐÑ»� (142,804) (4) (111,710) (3)

6300 ½¾M¹»� (268,180) (8) (253,242) (7)

6450 5�~�#�/¿F� 4,483 - (4,556) -

6000 ��67»��� (594,086) (17) (544,563) (15)
67¯F 86,891 3 392,528 10
67���$ÀG(-.®(¢)(�¡)(Ó�)$¢)�

7100 �FÁ�� 744 - 1,915 -

7010 ?@�� 19,156 - 26,112 1

7020 ?@F�$�& 459,837 13 (8,237) -

7050 +,�8 (11,499) - (3,652) -

7070 ��!��]¬�é������0 143,637 4 84,632 2
��67���$ÀG�� 611,875 17 100,770 3

7900 DE¯F 698,766 20 493,298 13

7950 #�G�D»�(-.®(�¢)) (82,863) (2) (88,252) (2)

8200 8�¯F 615,903 18 405,046 11
?@����(-.®(�¢)$(�í))�

8310 �1ÞÂ�����*

8311 §¨µF�Ã�Áµ(ù (839) - (5,658) -

8316 ¡%?@����¢�S�°µ(�!�_�è�
8Q%���� 11,339 - (4,955) -

8330 ��!��]¬�é���?@������0£
�1ÞÂ�����* 661 - 497 -

8349 "�1ÞÂ��*}$�G�D 168 - 1,131 -

11,329 - (8,985) -

8360 ´³¿À1ÞÂ�����*

8361 ��6d�~+,��ÄW�ÅÄÆ0 (51,761) (1) (13,952) (1)

8399 "¿À1ÞÂ��*}$�G�D - - - -

(51,761) (1) (13,952) (1)
8�?@���� (40,432) (1) (22,937) (1)

8500 8�����60 $ 575,471 17 382,109 10
*·¸(�.�),?B�-.®(�ì))

9750 ;8*·¸ $ 5.38 3.54
9850 ÇÈ*·¸ $ 5.33 3.51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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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正後 修訂前 修訂理由
第八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

會每年召開⼀次，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個月由董事會依法召開。
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
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方式為之。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
會每年召開⼀次，於每會計年度
終了後六 個月 由董事 會依法召
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依實際需
求修訂

第二十
四條

本章程訂立於⺠國70年6月11日。
(略) 
第三十七次修定於⺠國110年8月20
日。
第三十八次修定於⺠國111年6月17
日。

本章程訂立於⺠國70年6月11日。
(略) 

第三十七次修定於⺠國110年8月20

日。

增列修訂
日期

公司章程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擬廢止之條文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第⼀條：⽬的 

為加強本公司資產取得或處分之管理及落實資訊公開之目的，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之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二條：適用範圍 

本程序之適用範圍如下： 

⼀、有價證券投資（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

購 (售) 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使用權形資產。 

六、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七、衍生性商品。 

八、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名詞定義 

⼀、事實發生日： 

 原則上以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

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為準（以孰前者為準）。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上

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二、衍生性商品：請參照「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財-程-90)。 

三、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

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

公司法第⼀百五十六條之三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四、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五、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從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

規定之大陸投資。 

七、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

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

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

告確定。但執行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 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 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

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下列事項辦理： 

(⼀)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 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

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

以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

正確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八、總資產：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近期個體或

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第四條：相關文件 

⼀、金融商品投資處理作業程序(財-程-86) 

二、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財-程-90) 

三、資產設備管理作業程序 (財-程-89) 

第五條：作業程序 

⼀、評估程序 

(⼀)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價格決定方式及參考依據，請參照「金融商品投資處理作

業程序」(財-程-86)  5.4 投資評估程序。

(二)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1.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

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者，亦同。

2.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3.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

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4.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期公

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

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佈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四) 前二款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本條第五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且所稱⼀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五) 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

會計師意見。

二、作業程序

(⼀)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承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之緣由、標的物、交易相對

人、移轉價格、收付款條件、價格參考依據等事項，依本程序第五條第七項第六款

之規定呈請權責單位核決後，由相關單位執行之。

(二) 交易流程

有關資產取得或處分之交易流程與作業，悉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之

有關規定辦理。

(三) 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1. 本公司之各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本處理程序辦理。但子公司已依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訂定之「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規定，並參

酌本公司之意見，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得依其制訂之取得或處

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2. 本公司之各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程序本條第五

項資訊公開所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本公司為之。

3. 各子公司公告申報標準中所稱「達公司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係以本公司之

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三、關係人交易

(⼀)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本處理程序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

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本條第

⼀項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本條第五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二)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員承

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1.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2.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3.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第16、17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4.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5.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

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6. 依本條第三項第⼀款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7.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本條第五項第二款規定辦理，且所稱⼀年內係以本次交易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

員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其⺟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

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列交易，董事⻑在新台幣三億元之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1.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2.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本公司之子公司與其⺟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

本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及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於新台幣壹億伍仟萬元以內者，董事⻑先行決行，事後再提

報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三)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依相關規定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

性(合併購買或租賃同⼀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依相關規定評

估交易成本)，除下列情形之⼀外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1.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2.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3.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取

得不動產。

4. 本公司與其⺟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四)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

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1. 應就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

十⼀條第⼀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

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本公司之投

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 審計委員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已依本法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

本款前段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3. 應將上列二點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五)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認列跌

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並經金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

(六)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若有其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

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二項規定辦理。



四、辦理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 

(⼀) 決議程序

1.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但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其

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

前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2.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

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項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併交付股東，

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

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

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合併、分割或

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

日期。

3.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

會同意者外，應於同⼀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

項。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金管會同

意者外，應於同⼀天召開董事會。

(二) 保密承諾

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

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

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

有價證券。

(三) 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變更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情形外，不

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情況：

1.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

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2. 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3. 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事。

4.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5.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6. 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四) 契約應載明事項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公司之權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1. 違約之處理。

2. 因合併⽽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藏

股之處理原則。

3. 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其處理原則。

4. 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5. 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6. 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理程序。

(五) 參與對象變更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與其

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

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六) 參與對象非屬公開發行公司之處理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

訂協議，並依本條第四項第⼀款、第二款及第五款規定辦理。

(七) 書面紀錄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時，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

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1. 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

計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 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

董事會等日期。

3. 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

重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五、資訊公開 

(⼀) 應公告申報項目：

1.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

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2.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3.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並達下列規定之⼀：

(1) 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

以上。

(2) 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百億元之公開發行公司，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

5.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

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6. 除前五點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國內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二) 應公告申報標準

前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方式如下，且所稱⼀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年，已依規定公告部分免再計入：

1. 每筆交易金額。

2. ⼀年內累積與同⼀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3.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開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金額。

4.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 辦理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應公告項目且交易金額達應公告申報標者，應按性

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

公告申報。



(四)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五)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

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

年。

(六) 其他重要事項

本公司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1.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2.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3.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六、修訂程序

(⼀) 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審計委員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

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審計委員。

(二)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後，依前項規定將本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後，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

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四)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五) 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七、其他應注意事項

(⼀) 本程序之規定，若有未盡事宜或適用上發生疑議時，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法令

未有規定者，依本公司有關規定辦理或由董事會討論裁決之。

(二)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程序所定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

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審計委員。

(三) 本公司設置獨立董事後，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

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

議事錄載明。

(四) 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後，重大之資產交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本條第六項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



(五) 本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個別投資之限額及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及使用權

不動產總額，授權董事會訂明額度後訂入本處理程序。

※ 所稱之淨值，係指各公司資產負債表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 可投資總額係指實際投資金額，被投資公司以盈餘或公積增資配股所得之股份，不計入可投資總額。  

※ 投資、設立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之百之子公司股份，不受⻑期股權可投資總額之限制。  

※ 短期債券不得以任何質借、保證金或類似之方式透過乘數加倍之槓桿原理操作，造成擴大損益之

效果。 

 

資產項目 
本公司 子公司 可投資 

總額 

個別投資

限額 核決者 核決權限 核決者 核決權限 

非供營業

使用之不

動產及使

用權不動

產 

董事會  NT$50,000,000以上 董事會  NT$25,000,000以上

淨值之30% 淨值之
15%  

    

董事⻑先

決 

NT$50,000,000（含）

以下 
董事⻑先決

NT$25,000,000（含）

以下 

董事會報

備 

  
董事會報備

 

股權投資 

董事會  NT$50,000,000以上 董事會  NT$25,000,000以上

淨值之
200% 

淨值之
50%  

    

董事⻑先

決 

NT$50,000,000（含）

以下 
董事⻑先決

NT$25,000,000（含）

以下 

董事會報

備 

  
董事會報備

 

⻑期有擔

保債券  

董事⻑  NT$20,000,000以上 董事⻑  NT$ 10,000,000以上

淨值之30% 淨值之
15%  

總經理  
NT$20,000,000（含）

以下 
總經理  

NT$ 10,000,000（含）

以下 

短期債券

及貨幣市

場基金  

董事⻑  NT$ 20,000,000以上 董事⻑  NT$ 10,000,000以上

淨值之30% 淨值之
15%  

總經理  
NT$ 20,000,000（含）

以下  
總經理 

NT$ 10,000,000（含）

以下  

其它有價

證券  

董事⻑  NT$20,000,000以上 董事⻑  NT$ 10,000,000以上

淨值之10% 淨值之5% 
總經理  

NT$20,000,000（含）

以下  
總經理  

NT$ 10,000,000（含）

以下  



八、罰則 

本公司經理人及主辦人員違反前述處理準則或本程序規定時，依本公司考核及獎懲辦法

處理。 

第六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國84年6月19日

第⼀次修訂於中華⺠國88年2月12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國88年11月10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國88年12月17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國89年3月24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國92年1月15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國95年1月15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國96年3月22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國101年2月20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國103年2月21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國106年12月28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國108年5月29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國109年6月16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國 110 年 8 月 20 日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擬重新訂定之條文

友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第⼀條：⽬的

為本公司辦理取得或處分資產有明確的具體的作業規範，依據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

金管會）訂定之「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規定訂定本處理程序。

第二條：適用範圍
⼀、 股票、公債、公司債、金融債券、表彰基金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購（售）權證、

受益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 不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營建業之存貨）及設備。

三、 會員證。

四、 專利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 使用權資產。

六、 金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七、 衍生性商品。

八、 依法律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九、 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承辦單位應將擬取得或處分之緣由、標的物、交易相對人、移轉價格、

收付款條件、價格參考依據等事項，依本程序第十六條之規定呈請權責單位核決後，由相關單

位執行之。

第四條：資訊公開

⼀、本公司及子公司有取得或處分以下資產之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

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定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

金額達新台幣五億元以上。



(五)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不動產，且交

易對象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六) 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

2. 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主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二、上述交易金額依下列方式計算之：

(⼀) 每筆交易金額。

(二) ⼀年內累積與同⼀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開發計畫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之金額。

(四) ⼀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有價證券之金額。

三、達本條資訊公開規定之交易標準且已辦理公告申報之交易後，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

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或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或原

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理公告申報。

四、以上所稱事實發生之日，指交易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

及其他足以確定交易對象及交易金額之日孰前者為準；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

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函之日孰前者為準。

五、規定應公告申報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漏而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目

重新公告申報。

第五條：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取得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參考依據時，該

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其嗣後有交易條件變更時，亦同。

(二) 交易金額達新台幣十億元以上，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於交易金額，

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

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

二、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適用同⼀期公告現值且

未逾六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書。

三、所稱專業估價者，係指不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律得從事不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第六條：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會員證及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取得會計師意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管會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三、第五條及本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年內係以本次交

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依本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

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第七條：關係人之排除

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

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法、銀行法、保險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法，或有詐欺、

背信、侵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犯罪行為，受⼀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行

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後已滿三年者，不在此限。

二、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不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不得互為關

係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形。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

理：

(⼀)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實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 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

見書；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

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

合理及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八條：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見。

第九條：關係人交易

⼀、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第五條至第八條及本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

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第五條至第八

條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六條第三

項規定辦理

二、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

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如已設置獨立董事者，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

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如已設

置審計委員會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

用第十五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三項至第六項規定評估預定交易

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

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 依前項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本公司與其⺟公司、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彼此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及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

資產於新台幣參億元以內者，董事⻑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三、本公司或本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有本條第二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公司應將本條第二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與其⺟公司、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

此限。



本條第二項及本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年內係以本

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年，已依本程序規定提交股東會、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四、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應按下列方法評估交易成本之合理性(合併購買或

租賃同⼀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以下所列任⼀方法評估交易成本)：

(⼀) 按關係人交易價格加計必要資金利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金利

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年度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利率為準設算之，但不得高於

財政部公布之非金融業 高借款利率。

(二)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金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金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

評估總值，惟金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累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

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年以上。但金融機構與交易之⼀方互為關係人者，不適用

之。

五、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條第四項規定評估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見。

六、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有下列情形之⼀者，應依本條第二項規定辦理，不

適用本條第四、五項之規定：

(⼀)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二) 關係人訂約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時間距本交易訂約日已逾五年。

(三)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契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取得

不動產。

(四) 本公司與子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

彼此間，取得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使用權資產。

七、公司依本條第四項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八項規定辦理。但如因

下列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不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理性意見者，不在

此限：

(⼀)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行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列條件之⼀者：

1.素地依本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理營建利潤，其

合計數逾實際交易價格者。所稱合理營建利潤，應以 近三年度關係人營建部門

之平均營業毛利率或財政部公布之 近期建設業毛利率孰低者為準。

2.同⼀標的房地之其他樓層或鄰近地區⼀年內之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例，其面積相

近，且交易條件經按不動產 買賣或租賃慣例應有之合理樓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

件相當者。



(二) 公開發行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不動產或租賃取得不動產使用權資產，其交易

條件與鄰近地區⼀年內之其 他非關係人交易案例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本項所稱鄰近地區交易案例，以同⼀或相鄰街廓且距離交易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

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交易案例之面積不低於交易標

的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年內係以本次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年。

八、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如經按本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價格為低者，

應辦理下列事項：

(⼀) 應就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交易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易法第四十

⼀條第⼀項規定提列特別盈餘公積，不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對公司之投資

採權益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行公司，亦應就該提列數額按持股比例依證券

交易法第四十⼀條第⼀項規定提列特別盈餘公積。

(二)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理，已依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本款前

段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準用之。

(三) 應將第⼀款及第二款處理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易詳細內容揭露於年報及公開

說明書。

(四) 公開發行公司經依本條規定提列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承租之資產已

認列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終止租約或為適當補償或恢復原狀，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

不合理者，並經金管會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公開發行公司向關係

人取得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若有其他證據顯示交易有不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

亦應依本條規定辦理。

第十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

依據本公司訂定之「從事衍生性金融商品交易處理程序」辦理。

第十⼀條：企業合併、分割、收購及股份受讓

⼀、 公司辦理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律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例、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金或其他財產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提報

董事會討論通過。但公司合併其直間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

司，或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

開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見。



二、 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開發行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

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本條第⼀項之專家意見及股東會之開會通

知⼀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參考。但依其他法律規定免召

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不在此限。

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數、表決權不足或其他法律限

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立即對外

公開說明發生原因、後續處理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三、 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金管會同意者

外，應於同⼀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參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律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金管會同意者外，應於

同⼀天召開董事會。

四、 所有參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面保密承諾，在訊

息公開前，不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露，亦不得自行或利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五、 公開發行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例或收購價格除下列情形外，不

得任意變更，且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契約中訂定得變更之情況：

(⼀) 辦理現金增資、發行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行附認股權公司債、附認股權特

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二) 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行為。

(三) 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等影響公司股東權益或證券價格情事。

(四)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方依法買回庫藏股之調整。

(五)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數發生增減變動。已於契約中訂定

得變更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露者。

六、 公開發行公司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契約應載明參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

股份受讓公司之權利義務，並應載明下列事項：

(⼀) 違約之處理。

(二) 因合併⽽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行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已買回之庫藏

股之處理原則。

(三) 參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例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數量及其處理原則。

(四) 參與主體或家數發生增減變動之處理方式。

(五) 預計計畫執行進度、預計完成日程。

(六) 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令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處理程序。



七、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如擬再與其他公司

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參與家數減少，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

更權限者，參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重行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

已進行完成之程序或法律行為，應由所有參與公司重行為之。

八、 參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將下列資料作成

完整書面紀錄，並保存五年，備供查核：

(⼀) 人員基本資料：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參與或知悉合併、分割或收購計畫或計畫執

行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二) 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錄、委託財務或法律顧問、簽訂契約及董

事會等日期。

(三) 重要書件及議事錄：包括合併、分割或收購計畫，意向書或備忘錄、重要契約及

董事會議事錄等書件。

九、 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前項第⼀款及第二款資料，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路資訊系統申報金管會

備查。

十、 參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

司者，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八項及第九項

規定辦理。

十⼀、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公開發行公司應與其

簽訂協議，並依本條第三項、第四項及第七項至第十項規定辦理。

第十二條：罰則

本公司之經理人及主辦人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違反本程序者，依本公司人事行政相關規章制度

處理。

第十三條：對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控管程序

⼀、 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依本處理程序辦理。但子公司已依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訂定之「公開發行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準則」規定，並參酌本公司之意見，訂

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得依其制訂之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

二、 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行公司，其取得或處分資產達本程序第四條資訊公開規定標準

者，由本公司代為公告申報。

三、 督促子公司自行檢查訂定之處理程序是否符合相關準則規定及是否依所訂處理程序規定

辦理相關事宜。



第十四條：其他

⼀、 本處理程序所稱之股份受讓，指依公司法規定發行新股受讓他公司之股份。

二、 本處理程序所稱之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三、 子公司適用第四條第⼀項第六款之應公告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規定，以本公司

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四、 本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近期個體

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五、 本處理程序所稱之「大陸地區投資」，指從事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陸地區從事投

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之大陸投資。

六、 本處理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七、 本處理程序未盡事宜部分，依有關法令規定及本公司相關規章辦理。

第十五條：本處理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應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如已設置獨立董事者，依前項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提報董事會討論時，應充分考量

各獨立董事之意見，獨立董事如有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

如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並應

於董事會議事錄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本處理程序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六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定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

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或書面聲明，公司應將董事異議資料送各審計委員。

如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須董事會通過之重大資產交易，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十五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本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個別投資之限額及非供營業使用之不動產及使用權不動產總額，

授權董事會訂明額度後訂入本處理程序。



※ 短期債券不得以任何質借、保證金或類似之方式透過乘數加倍之槓桿原理操作，造成擴大損益之效果。 

※ 投資、設立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持股百分之百之子公司股份，不受⻑期股權可投資總額之限制。 

※ 所稱之淨值，係指各公司資產負債表歸屬於⺟公司業主之權益。

資產項目 
本公司 子公司 可投資 

總額 

個別投資

限額 核決者 核決權限 核決者 核決權限 

非 供 營 業

使 用 之 不

動 產 及 使

用 權 不 動

產 

董事會 NT$50,000,000以上 董事會 NT$25,000,000以上

淨值之30%  淨值之15% 
董事⻑先決 

NT$50,000,000（含）以

下
董事⻑先決

NT$25,000,000（含）以

下

董事會報備 董事會報備

股權投資

董事會 NT$50,000,000以上 董事會 NT$25,000,000以上

淨值之200% 淨值之50% 董事⻑先決 
NT$50,000,000（含）以

下
董事⻑先決

NT$25,000,000（含）以

下

董事會報備 董事會報備

⻑ 期 有 擔

保債券

董事⻑ NT$20,000,000以上 董事⻑ NT$ 10,000,000以上

淨值之30%  淨值之15% 
總經理

NT$20,000,000（含）以

下
總經理

NT$ 10,000,000（含）

以下

短 期 債 券

及 貨 幣 市

場基金

董事⻑ NT$ 20,000,000以上 董事⻑ NT$ 10,000,000以上

淨值之30%  淨值之15% 

總經理
NT$ 20,000,000（含）

以下
總經理 

NT$ 10,000,000（含）

以下

其 它 有 價

證券

董事⻑ NT$20,000,000以上 董事⻑ NT$ 10,000,000以上

淨值之10%  淨值之5% 
總經理

NT$20,000,000（含）以

下
總經理

NT$ 10,000,000（含）

以下



 

第十七條：

本程序訂定於中華⺠國84年6月19日

第⼀次修訂於中華⺠國88年2月12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國88年11月10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國88年12月17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國89年3月24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國92年1月15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國95年1月15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國96年3月22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國101年2月20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國103年2月21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國106年12月28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國108年5月29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國109年6月16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國110年8月20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國111年6月17日

 



董事 兼任公司／擔任職務 

佳世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rainstorm Corporation  法人董事代表人 

法人代表：李昌鴻 

  豐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法人代表人)  

獨立董事 : 瞿志豪 巨盟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南翔創新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創新智基投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董事代表人 

獨立董事 : 葉德昌 麥司奇科技(股)公司 監察人 

獨立董事 : 周光仁 松之助(股)公司 總經理 

解除現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限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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